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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碩士隨班附讀學分班 

★申請程序：線上報名→限時掛號紙本文件→確認錄取後再行繳費★ 
一、法規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 
二、報考資格：報考者應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 申請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相關學位資格。請參考「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說明。 
2. 各系所或課程訂有報考資格之附加規定。 

三、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至推廣教育網登入後 http://goo.gl/w1FB0T→選擇「隨班附讀專區」

→查找欲報名之「系所-班級」，確認該系所課程相關資訊後點選→「我想報名」→線

上報名程序完成應自動產生「繳費單」，請先不繳費，於 106/10/02 確認錄取後再行

繳款。 
2. 【備妥紙本文件】 

(1) 填寫隨班附讀申請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戶資訊)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 相關成績證明或學經歷證明 
(4) 其他系所要求之相關審件資料 
(5) 跨系所者，以上資料請依所填系所數分別準備 

3. 【郵寄-限時掛號】請於 106/09/05 以前「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以

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4. 【郵寄資訊】 

(1) 信封請註明：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申請，及寄件人資訊。 
(2) 地址：1067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篤行樓 101 室。 
(3) 電話：02-27321104#82104、82110。 
(4) 收件人：國北教推廣中心陳小姐 收。 

四、重要日程： 
時間 工作事項 說明 

09/05(二) 截止收件 收件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10/02(一) 錄取公告 於校首頁公告錄取學員名單，並寄發 email 通知(不另行電話通知)。 

10/04(三) 繳費截止 學員確認錄取後再以 ATM 進行繳費。 

 
  

詳見附件 1-1、1-2 

http://goo.gl/w1FB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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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費用、繳費方式： 
1. 隨班附讀學分班課程不適用本校推廣教育網公告之「優惠標準」。 
2. 每科隨班附讀課程皆各須支付「單位學分費用」及「行政業務費」。前者依各系所訂

定，後者統一每學分 1,000 元。實習(驗)材料費及上課地點屬校外之學分費另計，其

金額由各系所決定。 
3. 線上報名完成系統應自動產生電子繳費單，請於確認錄取後 106/10/04(三)以前完成

繳費。 
4. 繳費單將自動產生 7 天內繳費截止資訊，超過期限仍可使用 ATM 轉帳。 
5. 如遺失繳費單可於本校推廣教育網「報名課程查詢」重新下載。 
6.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

用之九成。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

項費用之半數。 
3)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4)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5)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六、甄選方式、錄取通知： 
1. 【甄選方式】各系所自行訂定。 
2. 【錄取通知】開學二週內本校加退選及相關作業完成後預計 106/10/02 於校首頁公

告錄取學員名單，並寄發 email 通知(不另行電話通知)。 
七、其他注意事項： 

1. 依據「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每學期至多以修讀十學分為原則。

各學制、系所之推廣教育學分抵免上限不同，請在申請前向系所單位確認後再行報

名。 
2. 隨班附讀課程乃隨同本校校內正式學籍學生共同上課，故課程將以正式學籍學生優先

選課，如在本校加退選課程時間結束後確認有缺額，方能確認課程錄取人數。106 學

年度第1學期日間學制及進修推廣處在職課程加退選時間為106/09/18(一)開學日至

106/10/02(一)止，此段期間若有旁聽課程意願，請逕行主動聯繫各系所辦公室確

認。 
3. 隨班附讀課程內容請以本校「教務學務師培系統」http://goo.gl/aZ9L4x公告為主。

上課時間及教室以本校公佈為依據，如有調整，學員應行配合，不得異議及要求退費。 
4. 期末審查及成績合格者(學士班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將發給「推

廣教育學分證明書」，不頒予學位，並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5. 經入學考試取得正式學籍者，所修學分得依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公告之「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各系、所、學院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抵

免後之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6. 學員不得申請宿舍、停車證。不得辦理兵役緩徵。 
7. 隨班附讀採每學期報名，學員繳費後，如因故無法繼續修讀，不得保留入學資格延期

http://goo.gl/aZ9L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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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或申請休學。所繳費用僅學分費得依上述退費辦法之規定辦理，其餘費用一律不

予退還。 
8. 學員在校之行為應遵守本校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

經所修讀課程之系所及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

格，且不予退費。 
9. 考生於報名後，若經複審作業或日後發現不符報考資格者，則取銷其報考及錄取資格，

考生不得異議。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取銷錄取資格或取銷附讀資

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分之證明。如係於取得學分後發覺者，除勒令撤銷其學分證

明外，並公告取銷其取得學分資格。 
八、聯絡方式： 

1. 電話：(02)2732-1104 轉 82104、82110 
2. 傳真：(02)2736-2578 
3. 電子信箱：cce@tea.ntue.edu.tw、pauline@tea.ntue.edu.tw 
4.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篤行樓 101 室 

九、交通資訊： 
1. 公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復興南路）：237、295。 
2. 公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和平東路）：15、15(區間車)、15(萬美線)、18、211、235、

284、284(直行)、3、52、662、663、685、72、和平幹線。 
3. 捷運（文山內湖線-科技大樓站）：步行約 5 分鐘至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4. 開車：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本校校內停車位有限，請多加利用週

邊停車場，校內停車 50 元/時，前半小時免費) 

 

mailto:cce@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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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教育學院-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學士) 

教務

系統 
課程

編號 

班次 科目 
授課 
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學

分 
每學

分費 

0221 社一甲 社會學(上) 王大修 40304 Y701 2 3,700 
0227 社一甲 歐洲古蹟與文物導覽 方真真 30506 G403 2 3,700 
0223 社一甲 社會與行為經濟學(上) 張榮富 50708 G102 2 3,700 
0212 社二甲 生活環境學 郭金水 3070E Y502 3 3,700 
0218 社三甲 海洋文化專題研究 方真真 30304 G404 2 3,700 
0210 社二三四 心理經濟學專題研究 張榮富 50304 G403 2 3,700 

0634 日碩班社發一 媒體與溝通專題研究 丘立崗 40102 Y703 2 4,700 
0633 日碩班社發一 台灣擇偶與婚姻專題研究 張榮富 40304 G402 2 4,700 
0631 日碩班社發一二 高齡社會與教育 洪士峰 30506 G402 2 4,700 
0990 夜碩一 高齡社會與教育 洪士峰 30911 Y304 3 4,700 

0989 夜碩一 
台灣擇偶、婚姻與多元文化社

會專題研究 
張榮富 40911 G403 3 4,700 

0996 假碩一 高齡社會與教育 洪士峰 50912 單 Y405 2 4,700 
0994 假碩一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張榮富 60508 單 Y402 2 4,700 
0993 假碩一 社會科教育研究方法(地理) 郭金水 60104 單 Y402 2 4,700 
1000 假碩二 台灣婚姻、家庭與社會變遷 張榮富 60104 單 Y404 2 4,700 

1. 每科費用= (每學分費+每學分行政業務費 1,000 元) x 該科學分數。 
2. 課程資訊請至「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詢。 
3. 本校上課時間格式為：第 1 碼表示星期，第 2、3 碼表示開始節次，第 4、5 碼表示結束節次，

例如:50102，為星期五第一節至第二節，各節起訖時間，請參閱「附件 2」。 
4. 上課教室欄位中第一個英文字代表大樓代碼，代碼內容請參閱「附件 2」。 
5. 「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課程資訊中科目為藍色字，表示老師已將〔教學計畫〕上傳可供查詢，

請直接點科目即可進入查詢。 
6. 科目英文名稱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各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中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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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教務

系統 
課程

編號 

班次 科目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學分 

每學

分費 

08617 日碩 史學專題與論文寫作 方真真 20204 A202 3 4700 
09217 日碩 台灣文獻專題 何義麟 10507 F406 3 4700 
08027 日碩 台灣傳統詩文專題 翁聖峰 403ON Y503 3 4700 
00547 日碩 台灣現代詩專題 林淇瀁 40608 Y405 3 4700 
06783 日碩 台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方法 謝欣芩 10507 Y702 3 4700 
00502 日碩 台灣文學與女性主義 謝欣芩 20507 Y503 3 4700 

06787 日碩 台灣民主運動史 蘇瑞鏘 30507 Y703 3 4700 
09219 日碩 古蹟導覽與實習 李筱峰 10204 A202 3 4700 
06784 日碩 50 年代台灣文學專題 應鳳凰 30507 A202 3 4700 
09372 日碩 台灣俗語與文化 戴寶村 30304 F406 2 4700 
00392 日碩 日文上(單) 蔡蕙頻 40912-單 Y301 2 4700 
02002 日碩 原住民文學專題 林于弘 20103 A306 3 4700 
08617 夜碩 史學專題與論文寫作 方真真 20912-單 Y301 2 4700 
06473 夜碩 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 何義麟 20912-雙 Y301 2 4700 
08618 夜碩 台灣史蹟導覽與教學 李筱峰 10912-單 Y301 2 4700 
09209 夜碩 當代台灣小說專題 應鳳凰 30912-雙 Y301 2 4700 
06472 夜碩 清代台灣史專題研究 戴寶村 30912-單 Y301 2 4700 
00574 夜碩 台灣歷史與文學 蔡蕙頻 40912-雙 Y301 2 4700 

1. 每科費用= (每學分費+每學分行政業務費 1,000 元) x 該科學分數。 
2. 課程資訊請至「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詢。 
3. 本校上課時間格式為：第 1 碼表示星期，第 2、3 碼表示開始節次，第 4、5 碼表示結束節次，

例如:50102，為星期五第一節至第二節，各節起訖時間，請參閱「附件 2」。 
4. 上課教室欄位中第一個英文字代表大樓代碼，代碼內容請參閱「附件 2」。 
5. 「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課程資訊中科目為藍色字，表示老師已將〔教學計畫〕上傳可供查詢，

請直接點科目即可進入查詢。 
6. 科目英文名稱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各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中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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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理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學士) 

教務

系統 
課程

編號 

班次 科目 
授課 
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學

分 
每學

分費 

1403 自一甲 普通生物學(一) 梅惠卿 40204 B101 3 3700 
1404 自一甲 普通物理學(一) 何慧瑩 30204 B101 3 3700 

1416 自二甲 
普 通 地 質 學 ( 含 實

習)(一) 
吳天偉 20204 B501 2 3700 

1415 自二甲 科技創作與教學實務 何慧瑩 20506 B206 2 4500 
1431 自四甲 科學展覽設計與展示 周金城 20506 B201 1 4500 
1435 自碩一 科學教育專論 盧玉玲 30506 B209 2 4700 
1451 自碩一、自博一 昆蟲學特論 盧秀琴 5070E B301 3 4700 
1436 自碩二 科學教育評量 全中平 30304 B407B 2 4700 

1438 自碩二 
科學展覽之理論與實

務 
盧秀琴 30102 B407B 2 4700 

1456 自碩一、職碩一 生命科學史專題 辛懷梓 40912-雙 B401 2 4700 

1461 自碩二、職碩二 科學課程發展史 辛懷梓 40912-單 B401 2 4700 
1453 自職碩一 科學教育專論 盧玉玲 30912-單 B406 2 4700 
1462 自職碩二 物理特論(二) 張自立 20912-雙 B406 2 4700 
1459 自職碩二 科學教育評量 全中平 40912-雙 B407B 2 4700 

1. 每科費用= (每學分費+每學分行政業務費 1,000 元) x 該科學分數。 
2. 課程資訊請至「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詢。 
3. 本校上課時間格式為：第 1 碼表示星期，第 2、3 碼表示開始節次，第 4、5 碼表示結束節次，

例如:50102，為星期五第一節至第二節，各節起訖時間，請參閱「附件 2」。 
4. 上課教室欄位中第一個英文字代表大樓代碼，代碼內容請參閱「附件 2」。 
5. 「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課程資訊中科目為藍色字，表示老師已將〔教學計畫〕上傳可供查詢，

請直接點科目即可進入查詢。 
6. 科目英文名稱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各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中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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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CCSCA (碩士) 

教務

系統 
課程

編號 

班次 科目 
授課 
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學分 

每學

分費 

0971 策展全英碩一 

當代藝術：理論與評論

Contemporary art: Theory 

and Criticism 

林志明 107OE Y704 3 5000 

0972 策展全英碩一 
美術館博物館研究  

Museum Studies 
黃心蓉 20204 A404B 3 5000 

0973 策展全英碩一 
全球雙年展  

Global biennials 

徐文瑞 

呂佩怡 
50507 Y702 3 5000 

0974 策展全英碩一 
亞太當代藝術  

Asia Pacific Art 

客座教

Sophie 

McIntyre 
呂佩怡 

30507 後補 3 5000 

1. 每科費用= (每學分費+每學分行政業務費 1,000 元) x 該科學分數。 
2. 課程資訊請至「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詢。 
3. 本校上課時間格式為：第 1 碼表示星期，第 2、3 碼表示開始節次，第 4、5 碼表示結束節次，

例如:50102，為星期五第一節至第二節，各節起訖時間，請參閱「附件 2」。 
4. 上課教室欄位中第一個英文字代表大樓代碼，代碼內容請參閱「附件 2」。 
5. 「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課程資訊中科目為藍色字，表示老師已將〔教學計畫〕上傳可供查詢，

請直接點科目即可進入查詢。 
6. 科目英文名稱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各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中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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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教務

系統 
課程

編號 

班次 科目 
授課 
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學分 

每學

分費 

1130 東南亞碩一 產業經營專題討論 盧俊成 40304 Y704 2 5000 

1131 東南亞碩一 企業經營理論與實務專題 江政達 40910 Y403 2 5000 

1278 
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學系合開 行銷理論與企劃實務專題 林詠能 10708 A04 2 4700 

1. 每科費用= (每學分費+每學分行政業務費 1,000 元) x 該科學分數。 
2. 課程資訊請至「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查詢路徑：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詢。 
3. 本校上課時間格式為：第 1 碼表示星期，第 2、3 碼表示開始節次，第 4、5 碼表示結束節次，

例如:50102，為星期五第一節至第二節，各節起訖時間，請參閱「附件 2」。 
4. 上課教室欄位中第一個英文字代表大樓代碼，代碼內容請參閱「附件 2」。 
5. 「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課程資訊中科目為藍色字，表示老師已將〔教學計畫〕上傳可供查詢，

請直接點科目即可進入查詢。 
6. 科目英文名稱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站各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中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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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隨班附讀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程序：線上報名→限時掛號紙本文件→確認錄取後再行繳費★ 

1. 【線上報名】請至推廣教育網→選擇「隨班附讀專區」http://goo.gl/w1FB0T查找課程並確

認課程相關資訊。線上報名程序完成應自動產生繳費單，請於 10/02 確認錄取後再行繳費。 
2. 【限時掛號郵寄紙本文件】填妥本申請表，另依報名課程系所檢附相關紙本審件資料各一

份，於 09/05 以前「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郵
寄資訊請見招生簡章) 

3. 【錄取通知】預計 10/02 於校首頁公告錄取學員名單，不再各別寄發 email、電話通知。 
4. 【繳費期限】確認錄取後，請於 10/04 以前完成繳費。 
5. 注意事項： 

(1) 依據「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每學期至多以修讀十學分為原則。

各學制、系所之推廣教育學分抵免上限不同，請在申請前向系所單位確認後再行報名。 
(2) 每科隨班附讀課程皆各須支付行政業務費每學分 1,000 元。課程每學分收費依各系所

訂定，實習(驗)材料費及上課地點屬校外之學分費另計，其金額由各系所決定。 
(3) 隨班附讀課程內容請以「教務學務師培系統」http://goo.gl/aZ9L4x公告為主。 
(4) 期末審查及成績合格者將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不頒予學位，並不得作為取得

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電 子 信 箱  

聯 絡 電 話 
公司電話                             分機 

住家電話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 

※最高學歷 
□1.            大學（學院）        系於     年     月畢（肄）業 
□其他（                                       ） 

課程 
代號 

開課系

所 
學/碩 
士 

科目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審核 
通過否 

授課老師 
簽章 

開課系所 
主管核定 

      
 

  

         

      
 

  

         

      
 

  

 

附件 1-1 

http://goo.gl/w1FB0T
http://goo.gl/aZ9L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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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具有帳戶資訊之存摺封面影本 
(如遇退款狀況，本中心將協助建立本校帳戶資訊，以順利退款) 

※下表由本校承辦單位填寫※ 

承辦人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進修推廣處處長 

   

核定應繳金額 

學分費        元 ×        學分 ＝                 元 

行政 
業務費 

1000   元 ×        學分 ＝                 元 

合 計   元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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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與教室代碼說明 

一、上課教室大樓代碼對照： 

 
二、節次與課程時間對照表： 
節次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上課時間代碼說明 

01 08:10-09:00 
       

 

02 09:05-09:55 
 

 A     
A 課程：30204，週三第二節

課至第四節課。 
03 10:15-11:05 

 
 A     

04 11:10-12:00 
 

 A     

0N 12:10-13:00 
 

  B    
B 課程：40N06，週四第 0N

節課至第六節課。 
05 13:30-14:20 

 
  B    

06 14:25-15:15 
 

  B    

07 15:35-16:25 
 

      
 

08 16:30-17:20 
 

      
 

0E 17:30-18:20 
 

      
 

09 18:30-19:15 
 

    C  C 課程：40N06，週四第 0N
節課至第六節課。 

10 19:15-20:00 
 

    C  

11 20:10-20:55 
 

      
 

12 20:55-21:40 
 

  
    

 

 

代碼 A B C E F G K M Y 

大樓 行政大樓 科學館 明德樓 創意館 視廳館 至善樓 體育館 藝術館 篤行樓 

附件 2 


